
附件 5

巡游出租车经营权变更登记材料清单

一、转让申请需提供的材料

1.《出租汽车经营权转让申请书》；

2.《苏州市客运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证明》；

3.转让方为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需提交营业执照原件

及复印件、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或经营者）身份证原件

及复印件，企业委托他人办理的还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及受托

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转让方为个人的，需提交身份证原

件及复印件；

4.道路运输证、机动车登记证书和行驶证；

5.转让方为企业的，需提交同意经营权转让的董事会或

股东（大）会决议；

6.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

7.因特殊情况，需要补充提供的其他资料。

二、意向受让方需提供的材料

（一）办理受让申请需提供的材料

1.《出租汽车经营权意向受让申请书及承诺函》；

2.意向受让方为企业的，需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办理的还需提供授权委托书

及受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意向受让方为个人的，需提



交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意向受让方为企业的，需提交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意向受让方为个人的，需提交驾驶证、出租车驾驶员从业资

格证。

4.因特殊情况，需要补充提供的其他资料。

（二）办理运输证件需提供的材料

1.苏州市区客运出租汽车变更登记申请表（附件 3）；

2.原车辆的《经营权证明》；

3.转让方为公司或个体经营者的，需提供《道路运输经

营许可证》、《营业执照》；

转让方为个人的，需提供身份证；

4.受让方为公司的，需提供《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受让方为个体工商户的，需提供《营业执照》、个体身

份证、驾驶证、从业资格证；

受让方为个人的，需提供身份证、驾驶证、从业资格证；

5.变更后车辆的行驶证；

6.变更后车辆的出租车服务协议（或出租车服务合同）；

7.变更后车辆的车载卫星定位设备安装证明；

8.变更后车辆的计价器调试证明或合格证明；

9.变更后车辆的电子照片。


